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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二期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为建立公司、股东、核心骨干员工之间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的长

效机制，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

年 7 月 13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、第六届监事会第

二次会议，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

股份方案（第二期）的议案》。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的

《洛阳钼业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方案（第二期）的

公告》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

性文件的相关要求，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

（即 2021 年 7 月 12 日）登记在册的前 10 大股东和前 10 大无限售条

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、比例公告如下：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

 

 

 



序号 
股东名称 

（全称） 

持股类别及数量 

（万股） 
比例(%) 

1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533,322.00

（A+H） 
24.69 

2 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
532,978.04 

(A) 
24.68 

3 HKSCC NOMINEES LIMITED 
359,418.03 

（H） 
16.64 

4 
建信基金－工商银行－陕西省国际信托－陕国

投·金玉 6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63,191.70 

(A) 
2.93 

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
51,275.08 

(A) 
2.37 

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
34,375.27 

(A) 
1.59 

7 
民生加银基金－宁波银行－嘉兴民琉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15,941.63 

(A) 
0.74 

8 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
15,000.00 

(A) 
0.69 

9 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华夏能源革新股

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

7,681.57 

(A) 
0.36 

10 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

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

6,718.04 

(A) 
0.31 

注：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一致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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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2021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公告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2021

年1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、2021年5月21日召

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

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》，由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授予

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可发行债务融资工

具额度范围内决定具体发行事宜。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。 

一、本次中期票据注册情况 

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交易商协会”）于

2021年 4 月 16日出具的中市协注【2021】MTN292 号《接受注册通知

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的注册。

《接受注册通知书》中明确：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40亿元，

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（自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起），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

承销。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，接受注册后如需备

案发行的应事前先向交易商协会备案。发行完成后，应通过交易商协

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。 

二、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情况 

2021年 7 月 16日，公司发行了 2021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，

发行结果如下： 

发行要素 

名称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 2021

年度第一期绿色中

期票据 

简称 
21 栾川钼业

MTN001（绿色） 

代码 102101306 期限 3 年 

起息日 2021 年 07 月 16 日 兑付日 2024 年 07 月 16 日 

计划发行总额 

（万元） 
15,000.00 

实际发行总额 

（万元） 
15,000.00 

发行利率 3.90% 
发行价格 

（百元面值） 
100.00 

申购情况 

合规申购家数 8 家 
合规申购金额 

（万元） 
29,000.00 

最高申购价位 4.50% 最低申购价位 3.50% 

有效申购家数 6 家 
有效申购金额 

（万元） 
16,000.00 

薄记管理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本 次 绿 色 中 期 票 据 发 行 的 有 关 文 件 详 见 中 国 货 币 网



（ www.chinamoney.com.cn ） 和 上 海 清 算 所 网 站

（www.shclearing.com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


